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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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９９０

，

０００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６６％

，解除限售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３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股本总额为

３

，

５５８．１３

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１４７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

１

，

４５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

为

５

，

００８．１３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５

，

００８．１３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红利

３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５

股。 公司

总股本变更为

７

，

５１２．１９５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７

，

５１２．１９５

万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转增股本

１０

股。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５

，

０２４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苗欣承诺：“本人持有的东方园林的本次新增股

份，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新增股份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日）起的三十六个月

内，不进行转让。 ”

上述承诺得到了严格的履行。

三、资金占用与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

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９９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６６％

，解除限

售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３

日。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１

人。

３

、股份解除限售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１

苗欣

９９０

，

０００ ９９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９９０

，

０００ ９９０

，

０００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２

，

３２６

，

８３１ ６８．１１％ ９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１

，

３３６

，

８３１ ６７．４５％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９８

，

８０７

，

９６２ ６５．７７％ ９９０

，

０００ ９７

，

８１７

，

９６２ ６５．１１％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９８

，

８０７

，

９６２ ６５．７７％ ９９０

，

０００ ９７

，

８１７

，

９６２ ６５．１１％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３

，

５１８

，

８６９ ２．３４％ ３

，

５１８

，

８６９ ２．３４％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７

，

９１７

，

０６９ ３１．８９％ ９９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９０７

，

０６９ ３２．５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

，

９１７

，

０６９ ３１．８９％ ９９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９０７

，

０６９ ３２．５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５０

，

２４３

，

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２４３

，

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经核查，持

有东方园林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苗欣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本次限售

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本保荐机构同意东方园林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七、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证券简称：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份车辆通行营运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份车辆通行费收入及折算全程交通量数据公告如下：

一、通行费收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份公司车辆通行费收入为

７７

，

８９９

，

１１４．２５

元，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份车辆通行费收入

７８９４６１６８．２３

元相比，同比下降了

１．３３％

。

二、交通流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份折算全程交通量为

４０１１６０

次（车型比例见下表），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份折算全程交通量

３７０３７８

辆次相比，同比上升了

８．３１％

。

楚天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交通量车型比例

项目 合计 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特大型车

日均混合交

通量

折算全程交

通量（辆次）

４０１１６０ ２６５３２９ ２７９６６ ３２８３３ ７５０３２ １３３７２

比例（

％

）

１００．００ ６６．１４ ６．９７ ８．１８ １８．７０

上述营运数据系根据湖北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管理中心清分数据编制而

成，且未经审计。 上述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该数据

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须谨慎引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9

2011

年

5

月

12

日 星期四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重要提示

1、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

3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并在创业板上市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

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2011】 624

号文核准

。

2、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

和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

相结合的方式

。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5.88

元

/

股

，

网下发行数量为

46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

3、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通过

摇号抽签方式进行网下配售

。

本次摇号采用按配售对象配号的方法

，

将资金有效的股票配

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排序

，

然后依次配号

，

每一个股票配

售对象配

1

个号

，

最终摇出

10

个号码

，

每个号码可获配

46

万股股票

。

4、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结束

。

参与网下申购的

股票配售对象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

，

本次网下发

行过程由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

5、

根据

2011

年

5

月

9

日公布的

《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以下简称

《

发行公告

》 ） ，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

网下发行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

一

、

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2010

年

10

月

11

日修订

）

的要求

，

主承销商按

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

，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

了核查和确认

。

依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

，

主承销商做出最终

统计如下

：

经核查

，

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

20

个股票配售对象全部按

《

发行公告

》

的要

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资金

，

有效申购资金为

23, 809.60

万元

，

有效申购数量为

920

万

股

。

二

、

网下配号及摇号中签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配号总数为

20

个

，

起始号码为

01，

截止号码为

20。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中签摇号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

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根据

《

发行公告

》 ，

本次网下发行共计摇出

10

个号码

，

中签号码为

：

02、03、04、06、07、10、11、15、19、20

三

、

网下申购获配情况及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460

万股

，

获配的配售对象家数为

10

家

，

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50%，

认购倍数为

2

倍

，

最终向配售对象配售股数为

460

万股

：

根据摇号结果

，

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数量如下

：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数量

（

万股

）

获配数量

（

万股

）

1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6 46

2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6 46

3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46 46

4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46 46

5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46 46

6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二组合

46 46

7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46 46

8

云信成长

2007－2

号

（

第七期

）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

46 46

9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6 46

10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46 46

合计

460 460

注

：1、

上表中的

“

获配股数

”

是根据

《

发行公告

》

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行处理

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

2、

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

如有疑问请配售对

象及时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

。

四

、

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全部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如下

：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申报数量

（

万股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31.00 46.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账户

20.00 46.00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5.00 46.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4.60 46.00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36.12 46.00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29.52 46.00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7.20 46.00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投资账户

30.00 46.00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

至

2014

年

12

月

11

日

）

20.00 46.00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

账户

30.00 46.00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29.00 46.00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31.00 46.00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

账户

30.00 46.0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25.00 46.00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30.80 46.00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30.80 46.00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22.00 46.00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二组合

26.00 46.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26.00 46.00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21.00 46.0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1.80 46.00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23.00 46.00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3.00 46.00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22.00 46.00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8.00 46.00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8.00 46.00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32.00 46.00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2.80 46.00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2.80 46.00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22.80 46.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4.00 46.00

云信成长

2007－2

号

（

第一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

31.00 46.00

云信成长

2007－2

号

（

第二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

27.00 46.00

云信成长

2007－2

号

（

第三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

27.00 46.00

云信成长

2007－2

号

（

第七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

27.00 46.00

云信成长

2007－2

号

（

第九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

23.00 46.00

云信成长

2007－2

号

（

第十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

23.00 46.00

瑞凯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2012

年

2

月

5

日

)

23.00 46.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2007－2

号

（

第六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

27.00 46.00

云信成长

2007－3

号

·

瑞安

（

第三

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2012

年

4

月

13

日

)

23.00 46.00

五

、

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发行人投资价值研究报告

，

综合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的结果

，

认

为发行人合理的价值区间为

41.28- 47.3

元

/

股

，

在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截止日

（ T- 3

日

、

2011

年

5

月

5

日

）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

2010

年平均市盈率为

52.35

倍

。

六

、

持股锁定期限

网下股票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3

个月

，

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

结

。

七

、

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股票配售对象的全部申购资金

（

含获得配售部分

）

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照

《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

知

》（

证监发行字

【 2006】 78

号

）

的规定处理

。

八

、

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电话

：021- 50586660

传 真

：021- 50817925

联 系 人

：

张静

、

周晓英

、

董文婕

、

左瑶

、

潘晓逸

发行人

：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5

月

12

日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

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

东方电热

” A

股

1, 840

万股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

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并经深圳市鹏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1, 566

户

，

有

效申购股数为

309, 477, 000

股

，

配号总数为

618, 954

个

，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000618954。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5.9455145294%，

超额认购倍数为

17

倍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发行人镇江东方电热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进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

证券时

报

》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

：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5

月

12

日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

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11]657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

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进

行。 本次发行数量为

2,500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497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9.88%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

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就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

、路演时间：

2011

年

5

月

13

日（周五）

9:30－11:30

；

2

、路演网站：全景网中小企业路演网

http://smers.p5w.net

；

3

、参加人员：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

2011

年

5

月

6

日刊登于中国证监

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网址

www.cs.com.

cn

；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www.ccstock.cn

）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5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419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

2011-031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5

月

5

日以书面及

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实到

9

名， 会议由董事长吴光权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租赁北京新奥购物中心项目开设商场的议

案》

同意公司下属的北京时尚天虹百货有限公司与北京新奥和元商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赁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湖景东路

7

号、

9

号和

11

号

的新奥购物中心项目

Ⅱ

段首层、地下一层、地下二层的部分物业，用于开设天

虹商场。 租赁面积约

37000

㎡，租赁期限为

20

年，项目总投资约

5,629

万元，交

易总金额约为

96,865

万元（含租金和物业服务费）。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上述租赁合同待签署后再行公告。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股票简称：深国商、深国商

B

股票代码：

000056

、

200056

公告编号：

2011-20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收到深圳市泰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通知， 截止

2011

年

5

月

10

日止

,

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

股份

12,173,236

股，达到法定披露比例。

2006

年我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 泰天实业共持有我公司

A

股

19,075,392

股，股改后持有我司

12,443,972

股，占总股本的

5.63%

。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泰天实业根据股改承诺自

2007

年

1

月

6

日分批上

市流通后，截止

2011

年

5

月

10

日收市止，泰天实业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

累计减持深国商

A

股

12,173,236

股，达到法定披露比例。 本次减持完成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深国商股票

1,140,613

股，占总股本的

0.52%

。

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正在编制中，公司收到后将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05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0014

证券简称：沙河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9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独立董事范

值清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庞大同代为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控股子公司新乡市深业

地产有限公司对外援建人民币

9.8

万元的议案。

新乡市深业地产有限公司项目所在地新乡市自

2006

年开始， 出台专门文

件推进实施统筹城乡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主义新型农村建设。 关于社

会主义新型农村建设，当地政府高度重视，近五年多来的探索实践得到了中央、

省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被河南省委、省政府确立为统筹城乡发展试

验区。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同意新乡市深业地产有限公司向新乡市红旗区政

府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援建人民币

9.8

万元整。

特此公告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日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是一家从事股权投资的专业化公司

，

累计管理基金规模达

70

亿元

，

现因公

司发展需要

，

特诚聘在深圳

、

北京

、

上海

三地工作的以下英才

：

招聘职位

：

财务尽职调查人员

招聘人数

：

3

名

工作内容

：

财务尽职调查

要求

：

1

、男性，

40

岁以下，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中级会计师或

注册会计师；

2

、 具有

5

年以上会计师事务所工

作经验，能从财务角度判断企业价值与

风险，拥有良好的财务分析和沟通协调

能力；

3

、 具有投资经验或国内外知名会

计师事务所等工作经历者优先

招聘职位

：

投资助理

、

投资经理

、

投

资副总监及以上人员若干名

工作内容

：

投资业务

要求

：

1

、 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

年龄

45

岁以下；

2

、三年以上投行工作经验，能独立

完成投资业务；

3

、具有国内外知名创投投行机构工

作经验、有投资与退出成功案例者优先

招聘职位

：

投资人关系部人员

招聘人数

：

2

名

工作内容

：

投资人关系维护

要求

：

1

、女性，年龄

25

至

35

岁，全

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责任心强，形象

气质佳，稳重大方；

2

、 具备优秀的沟通协调能力及流

利的中英文书面、口头表达能力；

3

、 金融机构及大型企业相关工作

经历

招聘职位

：

律师

招聘人数

：

2

名

工作内容

：

法律事务

要求

：

1

、性别不限，年龄

30

周岁以

下， 全日制法学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CET-4

；

2

、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悉诉讼、

仲裁及工商、税务等政府相关部门工作

流程；

3

、具有律师事务所工作经验、通过

国家司法考试者优先

另在济南

（

青岛

）、

大连

、

西安

、

成都

（

重庆

）、

武汉

、

杭州

、

南京

、

南昌招聘投

资经理以上人员出任东方富海投资代

表

，

负责当地项目发掘及投资业务

有意应聘者请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前将身份证

、

学历证书

、

资格证书等

复印件连同个人简历发至深圳市东方

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部黄静

hy@ofcapital.com

邮箱

，

电话

：

0755-

83476176

，

合则约见

，

应聘材料恕不退

还

，

谢绝来访

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 推动青岛市创业投资发展，

根据《青岛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

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现面

向社会公开征集申请青岛市市级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参股设立创业投资基金，

公告如下：

一、参股设立基金的基本要求

（一）参股基金资金规模与构成

参股设立的基金规模不少于

1

亿元，资

金构成为社会募集资金及市级引导基

金。 市级引导基金参股比例不超过

30%

，且不成为第一大股东，非国有社

会资本比例不低于

30%

。

（二）主发起人

1

、申请参股基金的主发起人应为

创业投资企业或创业投资管理企业，

并作为参股基金管理机构， 符合以下

条件：

创业投资企业的实收资本不低于

5000

万元人民币， 所有投资者以货币

形式出资；

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的实收资本不

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其受托管理过不

低于

1

亿元人民币的创业投资基金。

2

、 主发起人应具有良好的管理业

绩和诚信记录、固定的营业场所和与业

务相适应的软硬件设施，健全的内部管

理制度，以及严格合理的投资决策程序

和风险控制机制。至少有 5名具备三年

以上创业投资或相关业务经验的管理

人员，其中至少派 2名管理人员长驻青

岛开展工作。

（三）参股基金的投资导向

1

、投资领域明确，参股基金投资于

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蓝色经

济及其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青岛城

市功能定位的领域。

2

、 投资于青岛市行政区域内符合

参股基金投资领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和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资金比例原则

上不少于实收资本的

70%

。

3

、投资于青岛市行政区域内处于

种子期、 创建期且符合参股基金投资

领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和中小高新技

术企业的资金不少于引导基金参股出

资额。

（四）参股基金管理与运作

参股基金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在

青岛市行政区域内设立和运作，并进行

备案。

二、申请文件的递交

申请人为主发起人，申请人直接向

青岛市市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

心递交申请资料，申报材料递交截止日

期为

2011

年

5

月

31

日。

报名地址：青岛市香港中路

7

号甲

亚麦国际中心

6

楼，青岛市市级创业投

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

联系人：韦孟 于静

电话：

0532-68895719

传真：

0532-68895716

电子邮箱：

qdctydjj@163.com

详情见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网站（

www.qddpc.gov.cn

）。

特此公告。

青岛市市级创业投资

引导基金管理中心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青岛市市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参股设立

创业投资基金征集公告


